
















— 9 —

础上，2025 年增加赵巷镇、华新镇、练塘镇、金泽镇、夏阳街

道启动无结核社区建设试点工作，到 2027 年 6 月底前辖区全覆

盖建设无结核社区。

（二）总结评估阶段（2027 年 7 月-2027 年 12 月）

围绕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，对辖区建设无结核社区工作组织

开展总结评估。

六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疾病预防控制局

负责辖区建设无结核社区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在区政府领导下，

充分发挥区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等作用，结合市、区公共

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，加强与教育、民政等相关部门，

以及街道（乡镇）等沟通协调，协调落实必要的人财物等保障，

统筹协调推进无结核社区建设，制定辖区实施方案。

（二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区卫生健康监督所）

负责全面落实和日常管理，指导辖区建设单位落实各项措施，

收集实施进展并定期报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区疾病预防控制局、

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（三）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

辖区二级及以上非定点医院对疑似患者规范开展登记报告

转诊工作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作为区结核病定点医

院，做好辖区疑似结核病患者诊治和结核潜伏感染者预防性治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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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区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指导中心

协助开展无结核病社区建设以及结核病防治等科普宣传和

健康促进。

（五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按照方案和工作计划，开展宣传与动员，强化重点人群及高

危人群主动筛查，加强结核病患者和感染者管理，接受管理和督

导，按要求定期提交实施进展。

七、督导评估

区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开展辖区无结核社区建设的日常督

导检查，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督导，撰写年度工作总结，每年

2 月底前报送市疾病预防控制局。

我区将于2026年上半年和2027年下半年组织开展建设无结

核病社区工作中期和终期评估（评估方案另行制定）。

青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7 日印发


